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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王娟

车主拒绝借车，但朋友仍偷偷开

车出去，还不小心发生了交通事故，车

主要担责吗？近日，舟山市普陀法院

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周某和张某是好朋友。2020年6

月，周某购入一辆二手小轿车，用于

上下班代步。因周某认为该车辆价

值较低，外观也较为陈旧，故常常将

车辆熄火后，把车钥匙插在点火开关

上。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张某，曾

多次乘坐周某驾驶的车辆出去玩，知

道周某有不拔车钥匙的习惯。

2022年元旦，周某回老家，于是将

车辆停在所租住的小区楼下，钥匙照

旧未拔下。期间，张某多次擅自驾车

出行。周某的其他朋友看见后，将此

事告诉了周某。同年2月4日，周某微

信告知张某，“没事别开我车，听到

没？别天天开我车瞎跑，给我开我家

楼下去，以后别开了。”

没过几天，张某因下雨，上班不

便，索性再次无证驾驶周某的小车出

行，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王某发生碰

撞，造成王某受伤，两车受损。

经舟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普

陀大队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

任。事故发生时，周某一直在老家，接

到交警电话后才知道张某擅自开着他

的车出了事故。

王某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经

诊断为腰椎骨折和左侧内踝骨折，

被司法鉴定评定为十级伤残，共花

费医疗费用 25000 余元。后王某将

周某和张某一并告上法庭要求赔

偿。

普陀法院审理认为，周某作为车

辆所有人，未投保交强险，致使王某不

能获得交强险赔偿，其行为存在过错；

且明知朋友张某多次擅自驾驶车辆，

仍将车钥匙留在车内，未能妥善管理

车辆，存在一定过错，周某和张某应分

别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经法官调解，周某赔偿王某伤后损

失2万元，张某赔偿王某伤后损失10万

元。

法官说法：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二条

规定，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

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

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

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但是本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案中，张某未经车主周某的同

意擅自驾驶其机动车，周某对张某的

驾驶行为并不知情，对该事故的发生

并未存在过错。然而，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条例》，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周某

有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由此侵害

他人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

任。

因此，车主在借车前一定要确保自

己的车辆不存在已知缺陷可能造成交通

事故；确保核实驾驶员有驾驶资格和能

力；确保驾驶员借车时没有饮酒或其它

不宜驾车的情况；确保已经给车辆上了

车险。

车辆被朋友偷开出去撞了人
车主要担责

《现代快报》杨洁 张晓培

王某和李某因感情生变分居，王某想

离婚，李某不同意，随后李某在两年多内先

后通过转账、取现等方式，私下向父母给付

“赡养费”80余万元。离婚时对方给父母

的大额转账还要得回来吗？近日，江苏徐

州市泉山法院审理该起离婚纠纷。

2017年，王某与李某相恋结婚。2020

年，当事双方因感情生变开始分居，王某向

法院起诉离婚，因李某不同意离婚，且当事

双方未达法定“感情破裂”标准，法院判决

不准离婚。后来，夫妻关系持续恶化，王某

再次起诉离婚，李某同意离婚，双方就夫妻

共同财产分割问题争执不下。

经查实，自2020年以后两年多内，李

某先后通过转账、取现等方式私下向其父

母给付80余万元，王某主张李某有转移夫

妻共同财产之嫌，要求价款补偿。此外，王

某母亲曾出资购买房产一套，该房产由王某

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并进行产权登记，登记所

有权人为王某、李某二人。针对该房产，李

某以该房产登记于双方名下为由要求对半

分割，获得价款补偿；王某则主张该房产系

其母亲出资赠与其个人财产，拒绝分割。

关于夫妻一方以“赡养父母”为由进行

大额转账的问题，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有关财产，为夫

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李某在

两年多的时间内转给其父母80余万元，既

没有与王某协商，事后也未告知王某，上述

财产均为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结合

李某父母身体健康、均有稳定收入，并不存

在经济上的困难，所以这笔赡养费支出并

不符合生活常理。法院扣除李某自愿孝敬

父母及日常生活消费的合理开支，依法认

定李某针对余下款项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

产的事实，结合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

酌定由李某补偿王某35万元。

针对涉案房屋，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

财产，因该房产系王某母亲出资购买，基于

双方特殊关系，王某同意将李某登记为所

有人是为了增进彼此信任、加强夫妻感情，

另结合李某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

行为，因此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

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所以法院判定涉案

房产所有权由王某取得，王某给予李某房

产价值25%的补偿。

离婚前突然转给父母80万元“赡养费”
法院：属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补回来

新华社 徐壮

教育部近日颁布《校外培训行政处罚

暂行办法》。10月15日，这一办法正式施

行。

什么样的校外培训会受到处罚？如何

处罚？谁来处罚？对这些群众关心的问

题，办法一一立规定则，旨在加强校外培训

监管，使校外培训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

充。

通过法治方式深化校
外培训治理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表

示，“双减”改革实施两年以来，校外培训治

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擅自举办校外培

训机构、隐形变异开展校外培训等问题仍

然不同程度存在，个别机构“卷款跑路”问

题仍零星发生，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仍不时

受到损害，迫切需要健全校外培训法律制

度，明确执法责任、执法权限、执法依据

等，提升校外培训执法规范化、法治化水

平，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让合规者受到保

护，保障“双减”改革不断取得实效。

同时，社会各界普遍呼吁尽快出台校

外培训领域行政处罚办法，加强和规范校

外培训行政处罚工作，通过法治方式深化

校外培训治理。

处罚什么 怎么处罚

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民办学校）

是民办教育促进法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办法第十七条列明了擅自举办校外

培训机构的认定情形，规定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未经审批开展校外培训，同

时符合线下培训有专门的培训场所或线上

培训有特定的网站或者应用程序、有2名

以上培训从业人员、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

分工的，即构成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

责令停止举办、退还所收费用，并对举办者

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办法第十八条则对擅自有偿开展学科

类隐形变异培训的情形进行了明确：

——“转线上”：通过即时通信、网络会

议、直播平台等方式有偿开展校外培训的；

——“转地下”：利用居民楼、酒店、咖

啡厅等场所有偿组织开展“一对一”“一对

多”等校外培训的；

——“换马甲”：以咨询、文化传播、素质

拓展、竞赛、思维训练、家政服务、家庭教育

指导、住家教师、众筹私教、游学、研学、冬夏

令营、托管等名义有偿开展校外培训的。

这些行为，将受到警告直至10万元以

下罚款的处罚。

此外，校外培训机构以下违规行为也

将受到处罚：

——培训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

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影响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予以从重处罚；

——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聘任与

管理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校外培训主

管部门有关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退还所

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止招收学员、吊销许可证件。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违反法

律法规和国务院相关部门有关规定的，责

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止招收学员、吊销许可证件。

——校外培训机构擅自组织面向3周

岁以上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的社会性竞

赛活动的，责令改正，退还所收费用，予以

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共同推动形成群防群
治的良好局面

依法深化校外培训治理，需要各方面

共同努力。

办法对执法主体进行了明确：校外培

训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校外培训

主管部门依法按照行政处罚权限实施。校

外培训主管部门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确定。

对实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或赋权乡镇

街道实施行政处罚的地区，办法要求主管

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业务指导。

办法同时明确了管辖部门：

——对线下校外培训违法行为的行政

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校

外培训主管部门管辖；

——对经审批的线上校外培训机构违

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机构审批机关管辖；

——对未经审批进行线上校外培训活

动的行政处罚，由违法主体所在地省级人

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管辖。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还

表示，人民群众监督举报是发现校外培训

违法问题线索的重要渠道，对依法深化校

外培训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欢迎人民群众

如实监督举报。

如发现违法培训问题线索，群众可通

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教育部官网、

“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及各地开通的

监督举报渠道进行投诉举报；如涉及违法

违规收退费等经济纠纷问题，还可通过全

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也可向当地

消协组织投诉举报。

加强校外培训监管，这一办法立规定则


